國立臺灣大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申請書
(100.3.16修訂)
	學 院

(中心、處)
	
	系(科)所
	
	身分證(護照)字號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
	中文

姓名
	
	英文

姓名
	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聘期

起迄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	聘任

狀態
	 □ 新聘  □ 續聘

	護照所載國籍
	
	第一國籍
	
	第二國籍
	

	申請國科會補助等級
	□國科會講座    □正研究學者

□副研究學者     □助理研究學者
	本校

擬聘

職稱
	□國科會講座    □正研究學者

□副研究學者     □助理研究學者

	最高

學歷
	學校名稱
	
	所獲學位
	□博士 □碩士 □學士

	
	系所名稱
	
	畢業年月
	      年     月

	重要

經歷
	服務單位
	專(兼)任
	職稱
	任職起迄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研究計畫名稱
	
	計畫主持人
	

	繳送

資料
	一.最高學歷證書影本暨現職或經歷證件各1份(國外科技人才應附現職機構提供正式留職停薪或休假研究證明文件，現職或經歷證明須正本)(上開現職或經歷證明中所載年資須符合擬聘等級最基本資格條件)。

二.「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申請書」(1份)。

三.「國科會個人資料表」(1份)。

四.「國科會補助延攬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」(1份)。

五.申請截止日前5年內已出版最具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至多5篇(1份)。

六.完成學術審查程序之相關證明文件(1份)
七.前一聘期研究工作報告表(1份)（新聘者免填）。

	注意

事項
	一.申請「國科會講座」務須於聘期開始3個半月前提出，聘期屆滿如有必要延長應於聘期屆滿3個半月前提請續聘(前述期限係含本校作業時間)。

二.申請正(副、助理)研究學者，依該會規定，每年辦理1次，依國科會通知期限辦理。

三.補助期限每次至少1年，至多為3年。但同一申請人在同一補助年度內，以執行一件研究計畫為限。
四.計畫完成(聘期結束)3個月內，延聘單位應督促應聘人繳送研究工作報告表。

五.申請人應先至國科會網站 (http://web.nsc.gov.tw)研究人才網內，「專案研究計畫」之「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」項下，線上製作相關表件資料上傳國科會，再列印表件書面資料報校核定，彙整造具申請名冊，於期限內報送國科會。

	系(科)所意見
	本案申請補助資格等級，業經　 年   月　 日第　　次□教評會(、□               (或相關學術審查會名稱))通過，擬請同意聘任。

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院(處、中心)意見
	來校參與研究計畫，擬請同意延聘。

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事室

意  見
	資料核符，擬奉  核定後，將申請名冊函送國科會、並上該會網站確認本件申請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組長            專門委員             主任

	以上，謹陳請  核示

教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術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長




